重庆高新区优化生态环境领域营商环境
七条措施

第一条  实行环评“清单式”填报。以区域规划环评、产业规划环评为基础，以主导产业为核心，针对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，分行业制定《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南》”），简化和规范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。《指南》针对行业提出主要生产工艺、产排污环节及排放源强、污染防治可行技术、环境管理要求等内容，给出“菜单式预设选项”供企业填报，提高环评编制质量和审批效能。
第二条  开展同类项目“打包”环评。结合高新区建设计划，对同一个建设单位近三年内拟建的城市道路、学校、建筑垃圾填埋场、河湖整治、公园等同类型建设项目可纳入一个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，实行一次编制、一次审查、一次审批。实行“打包”环评的项目按相关规定开展“三评合一”，提出防治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、水土保持等总体措施和验收管理要求。单个项目建成后可独立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。
第三条  推行科学城“五区联动”跨区通办。强化科学城“五区联动”，大力推动跨区通办，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、环境影响后评价、排污许可申领、新申领及重新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、辐射安全许可证延续以及射线装置、放射源或非密封发射性物质豁免备案证明等高频事项纳入“渝快办”政务服务平台办理，统一事项受理条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等，全面实行“无纸化申报、不见面审批”，有效解决异地办件不便问题。
第四条  公开区域环境质量数据。结合高新区国土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，每年定期公开大气、地表水、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数据和评价结果，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使用。已开展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的区域（流域）内的建设项目，环评文件无需对环境质量现状进行重复评价，但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和评价中未包含的特征污染因子除外。
第五条  优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。聘请第三方环保咨询单位和行业专家，从企业入驻、建设、运营等全生命周期开展送技术进企业服务，变检查督导为帮扶指导。指导企业按时开展环境影响评价、排污许可申领以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。指导企业落实污染防治措施，提醒企业按时开展自行监测，规范环境管理台账和填报排污许可执行报告，公开排污信息，按期更换排污许可证，执行危废管理联单制度，提升企业污染治理能力和环境管理整体水平，消除环境问题和环境隐患，降低环境违法风险，精简环保运行成本。
第六条  推行正面清单“零打扰”和“依法审慎处罚”。结合环境信用评价结果、环保投诉、事中事后和污染源日常监管等优化高新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“正面清单”。对纳入正面清单的企业，通过在线监测、智慧环保、视频监控等手段实施远程监控，做到“零打扰”；优先支持企业申请大气、水、固废等环境治理和节能减排专项资金；严禁“一刀切”，对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，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；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依法不予行政处罚，保护企业合法权益。
第七条  规范第三方服务市场。深入推进环境保护第三方治理，针对咨询、评价、监测、治理等第三方技术服务企业，建立信用评价体系，加大项目服务质量的抽查比例，对涉及关键环节的服务项目实行全核查，将核查结果对外公开并纳入信用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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